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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工務局

公安申報政令宣導

依據建築法相關規定，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應依規定辦理建築

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，以維護公共安全與市民生命財產。

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建築物公共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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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別申報頻率、期間及施行
日期依公告為準，請對照所屬
類組確認義務。

一、免公安申報條件

（一）整幢違章建築

依據內政部90.11.20.台內營字第9067311號函釋，整
棟建築物均屬違建者，則不予受理其申報建築物公共
安全檢查。

（二）未達公安申報規模

各類組建築物須符合一定規模（樓地板面積、層數等
條件）方須辦理申報。未達規定規模者，免予申報。
詳見右側申報類別對照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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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H-2類 8～15F 集合住宅公安申報

依111年3月31日府工使二字第1110265674號公告，為加強高層集合住宅建築物使用安全，本市轄內8層樓以上未達16層之H-2類組建築

物，每3年應辦理1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（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）。

屋齡未達20年

93年1月1日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

自112年起實施，於申報年度第一季完成檢查及申報。

屋齡20年以上

92年12月31日以前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

自113年起實施，於申報年度第一季完成檢查及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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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H-2類 6～7F 集合住宅公安申報

本市預計公告轄內6層樓以上未達8層之H-2類組建築物，每4年應辦理1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

（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），實施期程如下：

屋齡未達20年

93年1月1日以後領得使用執照

自114年起實施

屋齡20年以上

92年12月31日以前領得使用執照

自115年起實施

兩類均須於申報年度第一季完成檢查及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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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市公告實施情形

臺南市政府已依法分別發布正式公告，確立各類集合住宅公安申報義務與期程。

本府公告（111年3月31日）

府工使二字第1110265674號，針對8～15層H-2類組建築物
，每3年辦理1次公安申報。

本局公告（113年3月29日）
南工使二字第1130484808號，針對6～7層H-2類組建築物，
每4年辦理1次公安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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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H-2類集合住宅公安申報相關原則

6層樓以上未達16層之H-2類組建築物辦理公安申報時，應遵守以下審查原則：

（一）安全梯內相關門窗

應依原核准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

圖說及照片為主，並以平順為原則。

（二）走廊部分

依內政部營建署112.08.29.營署建管

字第1120054752號函示辦理，請參照

該函令規定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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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H-2類集合住宅公安申報人

及裁罰

申報人

為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。

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，得由管理委
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
報。

未申報裁罰

以該幢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、使用人
為唯一處罰對象。

依建築法第91條規定，處建築物所
有權人、使用人新臺幣6萬元以上30
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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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H-2類 6～15F 集合住宅

公安申報補助

為積極推動本市建築物公安申報作業，藉由相關專業公會輔導，協助建築物

所有權人、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管理負責人委託專業機構完成首次公安申

報，提升申報效率。

適用對象

8層以上未達16層及6層以上未達8層，且建築物高度未達50公尺之集合

住宅H-2組別建築物，首次辦理公安申報者。

補助計畫

年度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執行計畫，每年度辦理補

助事宜，有效提升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使用，降低市民生命財產

損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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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安申報提醒事項

01

升降機須取得許可證

電梯等升降設備應持有合法許可證明，方可通過公安檢查。

02

公安申報資料填寫完整

所有申報欄位須確實填寫，資料不完整將影響審查進度。

03

照片須公安檢查人入鏡

照片應能識別檢查人，並須標示拍照日期，以利審查。

04

線上查詢申報狀態

可至「線上查詢－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網路申報服

務」查詢：

http://cpabm.cpami.gov.tw/PUBNetwork/DataInquire.jsp

https://gamma.app/?utm_source=made-with-gamma


preencoded.png

四、防空避難設備納入公安檢查

114年7月1日起實施

防空避難設備檢查要點

查詢設備位置

由警政署網站查詢防空避難設備位
置：https://adr.npa.gov.tw/

確認容納人數

確認該避難設備是否為容納500人以上之設施。

依審查方式辦理

依主管機關公告之審查方式逐項完成檢查
並填報相關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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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防空避難設備納入公安檢查

自 114年7月1日 起，防空避難設備正式納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範圍。
申報人須依規定格式填具相關報告書，送請主管機關審查。

F1-1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 F2-6 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檢查表

審查方式須同時檢附 F1-1 及 F2-6 表格，缺一不可，請申報人確認齊備後再行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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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關函令參考文件

內政部已發布相關函釋，明確規範防空避難設備納入公安檢查之執行方式，請申報人及檢查機構詳閱下列官方文件，依令辦理。

如有疑義，請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管科，或參閱行政院公報相關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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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安耐震申報規定：應辦理耐
震能力評估之建築物

第一款：老舊建築物

88年12月31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，使用

類組 A-1、A-2、B-2、B-4、D-1、D-3

、D-4、F-1～F-4、H-1，樓地板面積累

計達1,000㎡以上，且同屬一所有權人

或使用人。

第二款：主管機關認定

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，符合中央主

管建築機關公告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

查要件之建築物。

第三款：潛在危險疑慮

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，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。

第二款及第三款建築物，主管機關得依轄區實際需求訂定分類、分期、分區執行

計畫及期限並公告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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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安耐震申報規定：申報期程與展期規定

定期申報義務

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之建築物，申報人須依附表三規定期間，每二

年辦理一次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。

申請展期條件（三擇一）

委託建築師或土木、結構工程技師辦理整體結構補強設計之證明

文件及補強設計圖

委託建築師或土木、結構工程技師辦理排除弱層破壞補強設計之

證明文件及補強設計圖

依評估結果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危老重建計畫報核之證明文

件

展期年限說明

展期 2 年

檢具第一款（整體結構補強

設計）或第三款（都市更新

／危老重建）文件申請者

展期 1 年

檢具第二款（排除弱層破壞

補強設計）文件申請者

展期以一次為限，但主管機關認有實際需要者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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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安耐震申報規定：免辦理耐震申報之條件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，並檢具文件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者，得免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：

已完成評估及補強程序

107年2月21日本辦法修正施行前，

已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

強方案完成相關程序之證明文件。

整體結構補強成果報告

由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、執業土木

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出具之整

體結構補強成果報告書。

建築物已拆除

已拆除建築物之合法證明文件。

原有合法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辦法第25條之1第2項第1款之建築物，另得以「排除弱層破壞補強成果報告書」備查免申報，

但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仍得列入應辦理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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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安耐震申報規模: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期間附表（附表三）
依法規附表三規定，各類建築物依使用類組、樓地板面積及地區分期辦理，請對照下列官方附表確認您的建築物所屬申報期間。

如不確定申報期限，請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確認，逾期未申報將依法裁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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